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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一、公众参与和评价的目的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等有关规定，

为听取社会各界对本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此向公众征求宝贵的

想法和建议，以便在环评中全面了解并考虑公众的意见，切实保护受影响公众的利

益，促使项目建设更趋于合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利的影响因素，最大限度地发

挥社会经济等综合效益，提高环境决策的质量。 

二、公众参与调查方法 

1、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建设单位

网站进行公示（第一次信息公示）。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 

公示时间及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建设单位通过下列三种

方式同步公开。 

（1）在建设单位微信公众号网网站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2）通过温岭日报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 2 次； 

（3）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所在镇、村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

公告栏发布，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3、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通过建设单位微

信公众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第三

次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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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内容 

一、公众参与的过程、范围和内容 

1、公众参与的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有关公民、法人、组织等。 

本项目大气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目标见下表。 

表 1  大气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目标情况 

序

号 
名称 

相对厂

址方位 

相对距离（m） 保护对象和规模 

厂区边界 储罐区 保护对象 保护规模 

1 温岭市石塘镇寺基沙村 西北 约 280m 约 360m 居民 约 3200 人 

2 温岭市石塘镇红岩村 北 约 880m 约 950m 居民 约 1360 人 

3 温岭市石塘镇星升村 北 约 1240m 约 1300m 居民 约 1670 人 

4 温岭市石塘镇隔海村 东北 约 1000m 约 1100m 居民 约 1620 人 

5 温岭市石塘镇红旗村 北 约 930m 约 1000m 居民 约 1800 人 

6 温岭市石塘镇双红村 西北 约 940m 约 1000m 居民 约 2200 人 

7 温岭市石塘镇高岩村 北 约 1650m 约 1700m 居民 约 1980 人 

8 温岭市石塘镇后沙村 西 约 3100m 约 3100m 居民 约 1960 人 

9 温岭市石塘镇海利村 西南 约 2200m 约 2200m 居民 约 2320 人 

10 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村 西南 约 3200m 约 3200m 居民 约 840 人 

11 温岭市石塘镇粗沙头村 西南 约 3400m 约 3400m 居民 约 600 人 

12 温岭市松门镇南塘五村 北 约 1900m 约 1980m 居民 约 1420 人 

13 温岭市松门镇长兴村 西北 约 2920m 约 2920m 居民 约 400 人 

14 
石塘镇中心幼儿园钓浜

分园 
北 约 990m 约 1100m 学校 9个班/约300人 

2、第一次信息公示 

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的规定，建设单

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于 2024 年 5 月 6 日建设单位网站

“https://mp.weixin.qq.com/s/8A0J9PWvlUaJkmSnbbKHrQ”上进行第一次信息发布，

未有任何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它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 

项目第一次信息发布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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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信息公示网站公示（网站截图） 

3、第二次信息公示 

在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及征求

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建设单位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1）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2024 年 6 月 13 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s://mp.weixin.qq.com/s/AWRe7wqSrHKChByazRsVCw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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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第二次信息公示网站公示（网站截图） 

（2）通过温岭日报公开，公开信息 2 次，公开时间分别为 2024 年 5 月 29 日

和 2024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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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第二次信息公示报纸公示（2024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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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第二次信息公示报纸公示（2024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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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2024 年 6 月 13 日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

围内的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学校等设置的信息公告栏发布，包括石塘镇政府、松

门镇政府、寺基沙村、隔海村、星升村、石塘镇中心幼儿园钓浜分园、后沙村、红

岩村、高岩村、粗沙头村、红旗村、金沙村南塘五村、南二新村、长兴村等。 

公示期间未有任何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它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 

公示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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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镇政府公示栏公示近照 

 
石塘镇政府公示栏公示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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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门镇政府公示栏公示近照 

 
松门镇政府公示栏公示远照 



 13 

 
寺基沙村村务公开栏公示近照 

 
寺基沙村村务公开栏公示远照 



 14 

 
后沙村村务公开栏公示近照 

 
后沙村村务公开栏公示远照 



 15 

 
海利村公开栏公示近照 

 
海利村公开栏公示远照 



 16 

 
金沙村村务公开栏公示近照 

 
金沙村村务公开栏公示远照 



 17 

 
红岩村公开栏公示近照 

 
红岩村公开栏公示远照 



 18 

 
星升村公开栏公示近照 

 
星升村公开栏公示远照 



 19 

 
红旗村公开栏公示近照 

 
红旗村公开栏公示远照 



 20 

 
粗沙头村公开栏公示近照 

 
粗沙头村公开栏公示远照 



 21 

 
高岩村公开栏公示近照 

 
高岩村公开栏公示远照 



 22 

 
隔海村宣传栏公示近照 

 
隔海村宣传栏公示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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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二新村宣传栏公示近照 

 
南二新村宣传栏公示远照 



 24 

 
南塘五村村务公开栏公示近照 

 
南塘五村村务公开栏公示远照 



 25 

 
石塘镇中心幼儿园钓浜分园公示近照 



 26 

 
石塘镇中心幼儿园钓浜分园公示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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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村公开栏公示近照 

 
长兴村公开栏公示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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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油库码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一次信息公示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现将台

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油库码头项目环评信息向社会公示。 

1、项目基本情况 

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油库码头项目位于温岭市石塘镇沙头村，陆域油

库占地面积 5173.63 平方米，总储存量为 10380 立方，含一座 2000 吨级（核算靠泊

船舶吨级为 3500 吨）重力式码头，主要储运柴油、燃料油、煤油。 

本项目投资 2500 万元，于 1999 年 4 月开工建设，2000 年 8 月建成投运，企业

原有相关审批手续齐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要求，结合 2024 年 3 月 24 日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和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浙江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修编）〉的通知》（浙环函 [2024] 

112 号），项目所在地近海岸功能区划的调整，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委托

浙江旭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油库码头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为项目实施和管理提供依据。 

2、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工作程序。准备阶段：研究有关文件，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

调查，筛选评价重点，确定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编制评价工作实施方

案；正式工作阶段：环境现状调查和建设项目基础资料搜集，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和

评价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汇总、分析所得到的各种资料、数据，得出结论，

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2）主要工作内容。根据项目所处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判定有无制约本项

目建设和运行的环境问题；根据拟采取的主要环保措施分析其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

性；从规划、产业政策、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总量控制、环境影响预测分析、环

境风险等方面，并结合公众参与调查结果，分析项目实施的环境可行性。从环保的

角度给出相应的建议，以达到对项目所在区域环境更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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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主要包括：姓名、职业、文化程度、居住或

工作地址及联系电话。 

（2）您是否知道、了解在该地区本项目的建设情况。 

（3）根据您掌握的情况，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影响方面及

程度。 

（4）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5）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并简要说明原因。 

4、建设单位：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财华 

联系电话：13606720018  

邮箱：2177347063@qq.com  

5、环评单位：浙江旭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16816105 

邮箱：549047724@qq.com 

6、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附件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7、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期间，如有意见，请于公示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所提意见

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通过邮件形式反馈至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 

 

 

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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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油库码头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

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向公众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油库码头项目 

2、建设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石塘镇沙头村 

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油库码头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已放至建设单位，公众可以联系

建设单位进行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有关公民、法人、组织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扫描右侧二维码）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

请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常住地址等，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建设单位：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石塘镇沙头村 

联系人：肖财华   联系电话：13606720018   

邮箱：2177347063@qq.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4 年 5 月 29 日-2024 年 6 月 13 日（信函以邮戳

为准）。 

公示单位：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2024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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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

有限公司油库码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公示期间

未收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我单位承诺，本次

提交的《台州市南方渔业石油有限公司油库码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内容是完整的、客观的、真实的，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台州市南方渔

业石油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台州市南方渔业有限公司(公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时间：2024 年 6 月 14 日 
 

 

 

 


